
- 2 -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学术成果评价

量化标准

为规范高层次人才引进过程中学术成果评价工作，确保

引进人才符合学院发展需求的学术能力与实践素养，为学院

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科研创新及社会服务等提供高质量人

才支撑，特制定本量化标准。

一、评价原则 ​
1.导向性原则：突出职业教育特色，注重学术成果与产

业需求、教学实践相结合，引导人才聚焦应用型研究和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 ​
2.客观性原则：以可量化的学术成果为核心依据，明确

评分规则和标准，减少主观评价偏差，确保评价结果公平、

公正、公开。 ​
3.综合性原则：全面考量人才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

等多个领域的学术成果，避免单一维度评价，综合反映人才

的学术能力。 ​
4.差异化原则：根据不同学科专业（如文科类、理工科

类）的特点，在成果类型权重、评分标准方面进行适当调整，

以体现学科差异。

二、适用范围 ​
本标准适用于学院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包括教授、副教

授、博士及其他具有突出学术成果或行业影响力的紧缺人才。

三、量化指标

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科研成果（50分）、教学成果（30
分）和社会服务成果（20分）三部分。集体项目个人加分见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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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成果（50分） ​
科研成果主要考量人才在学术研究、技术创新等方面的

产出成果，具体涵盖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科研项目、知识

产权奖、科研奖励等类型。 ​
1.学术论文（20分） ​
在一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加 8分，在二类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加 5分；三类期刊论文加 3分；四类期刊论文加 1分。

论文分类见表 1。

表 1 论文分类表

等级 论文（期刊）收录数据库、杂志

一类

《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工程索引》（EI）

《艺术人文引文索引》（A&HCI）

《医学文献联机数据库》（MEDLINE）

新华文摘（全文）

中国社会科学

求是

二类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

《人民日报》（理论版）

《光明日报》（理论版）

三类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扩展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

国内其他普通本科高校学报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省内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学报

四类 其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1）论文必须由独立作者、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完成，

并公开发表在具有“CN”“ISSN”刊号的学术刊物上。在

学术期刊的“增刊、特刊、专刊、专辑”上发表的论文以及

论文集上收录的论文均不纳入量化范围。

（2）根据论文发表的期刊级别、检索情况、作者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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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分，同一篇论文不重复计分，取最高级别计分。

2.学术著作（8分） ​
国家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涵盖专著、译著、教材等，

需正式出版且具备 ISBN书号，根据著作类型、字数、作者

排序计分。通俗理论读物、科普读物、论文集等不在其列。

（1）专著：独著或第一著者加 8分；参著，文科 4万
字以上或理科 3万字以上的，排名第二加 6分、排名第三加

4分，字数不足的不加分。

（2）译著：翻译国家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包括哲学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型著作，独译或第一译者

加 8分；参译，文科 4万字以上或理科 3万字以上的，排名

第二加 6分、排名第三加 4分，字数不足的不加分。 ​
（3）教材：国家级规划教材（如“十四五”职业教育

国家规划教材），独著或第一作者国家级立项教材主编（含

校内副主编及编辑）加 8分，副主编加 4分；省级立项教材

主编加 6分，副主编加 3分。

3.科研项目（12分） ​
根据项目级别、参与角色（主持人、参与人）进行计分，

已结题项目优先计分；在研项目需提供立项证明，且预计结

题时间明确，按相应级别得分的 60%计分。 ​
一类科研项目加 12分，二类科研项目加 8分，三类科

研项目加 4分，四类科研项目加 2分，五类科研项目加 1分。

科研项目分类详见表 2。

表 2 科研项目分类表

等级 自然科学类 社会科学类

一类

国家科技专项（经费 200万元以上）

国家杰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重大项目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 5 -

等级 自然科学类 社会科学类

863、973计划课题（经费 100万元

以上）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经费 100 万

元以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经费 100万元以上）

课题攻关项目

高等学院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作者专项资金

二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专项（经费 60万元以上）

国家政策引导类科技计划

863、973计划课题（经费 30万元以

上）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

师基金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省部级委托专项课题（经费 40万元

以上）

企业委托研发类课题（到校研究经费

80万元以上）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

年教师基金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省部级委托专项课题（研究经费

20 万以上）

企业委托咨询类课题（到校研究

经费 40万元以上）

三类

安徽省科技项目

教育部研究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

863、973计划课题（经费 10万元以

上）

国家科技专项（经费 20万元以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开放基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省部级委托专项课题（经费 20万元

以上）

企业委托研发类课题（到校研究经费

40 万元以上

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教育部研究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省部级委托专项课题（经费 10
万元以上）

企业委托咨询类课题（到校研究

经费 20万元以上）

四类

安徽省教育厅一般研究项目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开放基金

省部级委托专项课题（经费 10万元

以上）

市厅级单位委托专项课题（经费 10
万元以上）

校级研究重点项目

企业委托研发类课题（到校研究经费

20万元以上）

安徽省教育厅一般研究项目

省部级委托专项课题（研究经费

5万元以上）

市厅级单位委托专项课题（研究

经费 3万元以上）

校级研究重点项目

企业委托咨询类课题（到校研究

经费 10万元以上）

五类
各类单位设立或立项的课题（研究经

费 1万元以上）

各类单位设立或立项的课题（研

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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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自然科学类 社会科学类

企业委托研发类课题（到校研究经费

2万元以上）

0.3 万元以上）

企业委托咨询类课题（到校研究

经费 1万元以上）

4.知识产权奖（6分） ​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并实现转化的加 6分；获得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并实现转化的加 3分；获得软件著作权加 1分；外

观设计专利授权不加分。

5.科研奖励（6分） ​
根据奖励级别、奖励等级、获奖排名计分。

一类（国家级）成果奖：国家级成果奖：一等奖加 6分，

二等奖加 4分；省部级成果奖：一等奖加 5分，二等奖加 3
分，三等奖加 1分；市厅级成果奖：一等奖加 3分，二等奖

加 1分，三等奖加 0.5分。科研奖励分类见表 3。

表 3 科研奖励分类表

奖励类别 奖励等级 自然科学类 人文社会类

一类

（国家级）

一等奖

二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
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

家图书奖

二类

（省部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省部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

奖省“五个一工程”奖

1.经教育部认定视为省部级奖的全国性基金会

奖：霍英东基金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浦

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思勉原创奖，张培刚

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研究基金会、吴

玉章研究基金会、陶行知研究基金会、钱端升基

金会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其他可推荐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部门设立的科学

技术奖（含社会科学奖）

三类

（市厅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市厅科学技术奖 市厅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

在科技部登记注册的但不可推荐国家科学技术

奖的一级学会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含社会科学

奖）

（二）教学成果（30分） ​
教学成果聚焦人才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学生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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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成效。

1.教学类研究项目（18 分）

一类项目加 18分；二类项目加 12分；三类项目加 8分。

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见表 4。

表 4 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类别 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一类

国家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国家级专业建设项目（特色专业、教改示范专业、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教学专业资源库等）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国家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视频公开课、大规模在线开

放课程、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国家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二类

省教育厅重大教学改革项目

省教育厅教育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省职成教学会重点教学研究项目

省级专业建设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专业改造与新专业建

设、 特色专业、教改示范专业、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专业教学资

源库）

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项目、示范实验实训

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教学团队（名师（大师）工作室）

省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视频公开课、大规模在线开放

课程）

省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省级教学成果推广项目

三类

省教育厅教育教学研究一般项目

省职成教学会一般教学研究项目

校级专业建设项目（特色专业、教改示范专业、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等）校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

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项目、示范实验实训

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校级教学团队（名师（大师）工作室）

校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视频公开课、大规模在线开放

课程）校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2.教学奖励（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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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教学成果奖，教学名师与教坛新秀奖等。

（1）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加 6分，一等奖加 4
分，二等奖加 2分；省级特等奖加 5分，一等奖加 3分，二

等奖加 2分，三等奖加 1分
（2）省级教学名师加 6分、省级教坛新秀加 3分。

3.学生指导与培养（6分）

指导学生或个人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分别加 6、4、2分；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加 5、3、1分；市级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加 4、2、0.5分。

（三）社会服务成果（20分） ​
社会服务成果彰显了人才对接产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的能力，契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导向。 ​
1.行业服务（10分）

（1）担任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理事及以上职务，

加 10分；担任省级行业协会（学会）副会长及以上职务，

加 6分；担任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会员，加 10分；担

任省级行业协会（学会）理事，加 6分。

（2）参与行业标准、规范制定（排名前 5），其中，国

家级行业标准加 10分，省级行业标准加 7分，市级行业标

准加 5分。

（3）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签订服务合同），

单次服务到账金额 1万元及以下加 4分；3万-5万元加 6分；

5万元以上加 10分。 ​
2.社会培训（10分）

面向行业企业、社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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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年培训人次 100-300人次加 4分；300-500人次加 6分；

500人次以上加 10分。培训需提供培训协议、签到表、结业

证书等证明材料。

附表

集体项目个人加分标准表

排序人

数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

（%）

第五

（%）

第六

（%）

第七

（%）
1 100
2 70 30
3 65 25 10
4 60 25 10 5
5 60 20 10 5 5
6 55 20 10 5 5 5
7 55 20 10 5 5 3 2

注：此表涉及范围：教学技能比赛（或指导学生参赛）获奖、承担教

研项目、教学成果奖、发表论文或专著、教材等集体项目。


